附件 1

瓦房店市宜居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高顺东    市长

副组长：刘明智    市委常委、太平湾沿海经济区副主任

        张金忠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马利民    市委常委、副市长

孙忠铁    副市长

孙  强    副市长

刘宝庆    副市长

于凤媛    副市长

任志友    太平湾沿海经济区副主任

成  员：薛  辉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嵇永全    市发改局局长

        陈丕海    市财政局局长

罗海艇    市规划建设局局长

        毕作才    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栗世君    市环保局局长

        王大勇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王学波    市交通局局长

        丁玉春    农发局局长

        曲世东    市林水局局长

王长学    市林水局副局长
        李  涛    市卫生计生局局长

于湘宁    市教育局局长

温  海    市商务局副局长
钟文治    市旅游局局长

谭吉广    市民政局局长

姜广英    市文广局局长

曲家涛    市爱卫办主任

付经洲    市房管办主任
宁春强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刘嘉圣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吕  青    市总工会副主席

孙秀琦    市团市委书记

李  莉    市妇联主席
石文龙    祝华街道办事处主任

姜国东    岗店街道办事处主任

郑长秋    太阳街道办事处主任

宫竣桥    九龙街道办事处主任

许  涛    得利寺镇镇长

丛  新    松树镇镇长

孙国维    万家岭镇镇长

战  友    许屯镇镇长

乔  树    李官镇镇长

权  利    永宁镇镇长

邹俭慧    复州城镇镇长

高宝镇    谢屯镇镇长

黄显刚    老虎屯镇镇长

乔万华    红沿河镇镇长

郝跃臣    仙浴湾镇镇长

张天会    瓦窝镇镇长

刘晓东    元台镇镇长

丛  军    赵屯乡乡长

荆友凯    土城乡乡长

吕国利    阎店乡乡长

王选华    西杨乡乡长

洪  升    杨家乡乡长

林  海    泡崖乡乡长

于世源    驼山乡乡长

刘长奎    三台乡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副市长马利民兼任，常务副主任由毕作才兼任。
附件 2

瓦房店市宜居乡村建设办公室名单
根据辽宁省和大连市关于宜居乡村建设工作的总体要求，为切实加强对宜居乡村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此项工作顺利推进，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在市宜居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整合资源，成立宜居乡村建设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推进宜居乡村建设各项工作。
主      任：马利民    市委常委、副市长

常务副主任：毕作才    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副  主  任：曲家涛    市爱卫办主任

            姜希斌    市发改局副局长

            张照利    市财政局副局长

            任邦鸿    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浦兆奎    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孙文栋    市农发局副局长

            闻家仲    市环保局副局长

            王金昌    市林水局副局长

            徐  江    市交通局副局长

常务副主任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全面协调推进宜居乡村建设，以及与各部门工作的对接、协调。曲家涛副主任负责协调推进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改厕等工作；姜希斌副主任负责项目立项以及相关政策争取工作；张照利副主任负责整合涉农建设资金，统筹安排宜居乡村建设资金投入；任邦鸿副主任负责组织宜居乡村相关规划的编制、危房改造等工作；浦兆奎副主任负责协调推进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孙文栋副主任负责组织村内道路硬化、亮化等与新农村“六化”有关工程建设，养殖粪便储藏设施、秸秆治理等工作；闻家仲副主任负责组织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等项目建设；王金昌副主任负责组织农村饮水改造工程建设和农村河道治理；徐江副主任负责组织农村公路建设以及边沟治理等工作。上述各部门，要抽调专人充实到宜居乡村建设办公室，集中办公，协调推进宜居乡村建设。

为确保各乡镇、涉农街道宜居乡村建设工作与市宜居乡村建设办公室有序对接，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建议加强乡镇宜居乡村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由乡镇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整合土地规划、城镇建设、环保、交通、农业、水利、民政、卫生等具体部门职能，设立宜居乡村建设办公室，各办公室人员不得低于5名，从本单位在编在岗人员中调剂。
附件 3
瓦房店市宜居乡村建设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表
	序号
	类别
	主要任务
	工作指标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一
	规划
	规划编制
	    组织修编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规划建设局（规划）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组织涉农县市区修编宜居乡村建设规划
	规划建设局（规划）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二
	治理乡村环境
	开展垃圾治理
	    建立户集、村收、镇运 、县处理的运行体系，完善垃圾收集转运和集中处理设施布局，逐步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垃圾日产日清不积存。
	规划建设局（建设）、环保局、爱卫办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开展污水治理
	    因地制宜开展污水治理，原则上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乡镇政府所在地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收集管网并有效运行。村庄主要建设种植净水植物的氧化塘，配套分户小型污水处理设备。
	环保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开展河道综合治理
	    改善农村河道水环境
	林水局（水利）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开展粪便治理
	    规模化养殖场（小区）要建设粪便污水综合治理与利用设施。加强分散家庭养殖户畜禽粪便贮存设施建设，推进畜禽粪便还田利用。
	农发局、环保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开展秸秆治理
	    引导农民开展秸秆还田、青贮，鼓励秸秆能源化利用。村内柴草堆垛进院，规整垛放，不占道路。
	农发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三
	改造乡村设施
	实施农房改造
	    有条件的乡镇开展棚户区改造，建设宜居小区。开展农村危房改造，消灭D级危房。开展农房抗震和节能改造
	规划建设局（规划）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实施道路改造
	    完善农村公路网，实施村村通、屯屯通道路建设。
	交通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所在地要完善道路网，道路全部实现硬化，排水、路灯等附属设施基本完备。实施村屯道路硬化，主要街路全部硬化并有边沟。
	农发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实施饮水改造
	    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完善供水设施，全面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林水局（水利）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实施厕所改造
	    开展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逐步推行厕所水冲化，有条件的鼓励厕所进户。
	爱卫办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基础设施建设
	    中心镇、重点镇、宜居示范乡镇及一般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发改局、规划建设局（建设）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四
	提升乡村发展水平
	抓好村庄亮化
	    村庄主要道路、街口和广场实现亮化。
	农发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抓好乡村绿化
	    提高绿化覆盖率，乡镇建设优美绿化景观带、公园或水系。村庄路边屋旁有树木。
	林水局（林业）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抓好乡村美化
	    乡镇建设景观街路和景观节点，开展建筑立面改造。村庄要进行农房、院落等风貌整治，鼓励农房平改坡。
	规划建设局（规划）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抓好生态优化
	    保护山水植被等自然景观，提升村落和田园景观，创造碧水蓝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生态环境。
	环保局、林水局、农发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抓好服务优化
	    强化、完善农村社区公用设施和乡村商业、教育、医疗等服务功能，加强银行网点、综合超市、餐饮住宿等社会服务设施建设。
	商务局（服务业）、教育局、卫生局、财政局、工商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抓好管理优化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强化村民自治管理，制定“村规民约”。
	民政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抓好特色打造
	    利用地域优势资源，挖掘历史文化传统，打造具有历史文化、风景旅游、休闲度假、农业观光、温泉疗养、沟域经济等特点的特色农村。
	旅游局、文广局、农发局
	各乡镇人民政府
涉农街道办事处


附件 4

2015年宜居乡村建设计划
	宜居示范乡镇（2个）

	1
	老虎屯镇
	2
	复州城镇

	宜居达标乡镇（4个）

	1
	得利寺镇
	3
	三台乡

	2
	元台镇
	4
	杨家乡

	宜居示范村（19个）

	1
	太阳街道
	那屯村
	11
	红沿河镇
	沟口村

	2
	李官镇
	李官村
	12
	老虎屯镇
	小老虎屯村

	3
	松树镇
	沙屯村
	13
	驼山乡
	丁屯村

	4
	永宁镇
	平家村
	14
	三台乡
	东蓝旗村

	5
	西杨乡
	西杨村
	15
	元台镇
	前元社区

	6
	杨家乡
	杨家村
	16
	土城乡
	土城村

	7
	泡崖乡
	后泡崖村
	17
	阎店乡
	阎店村

	8
	谢屯镇
	前进村
	18
	复州城镇
	永丰村

	9
	许屯镇
	东马屯村
	19
	仙浴湾镇
	仙浴湾村

	10
	赵屯乡
	赵屯村
	
	
	

	宜居达标村（64个）

	1
	复州城镇
	大窑村
	33
	永宁镇
	双岔村

	2
	
	古台村
	34
	
	杨树底村

	3
	
	镇海村
	35
	
	全家村

	4
	谢屯镇
	大屯村
	36
	
	邢家村

	5
	
	花园村
	37
	
	潘家沟村

	6
	
	谢屯村
	38
	赵屯乡
	高速村

	7
	老虎屯镇
	三家子村
	39
	
	前进村

	8
	
	虎头村
	40
	
	胜利村

	9
	
	后二十里堡村
	41
	
	光明村

	10
	
	小四川村
	42
	
	郑屯村

	11
	李官镇
	杏树村
	43
	阎店乡
	倪洼村

	12
	
	西阳台
	44
	
	和平村

	13
	仙浴湾镇
	宁家村
	45
	
	阎店村

	14
	
	胜利村
	46
	西杨乡
	西杨村

	15
	许屯镇
	北瓦房店村
	47
	
	西楼沟村

	16
	
	老爷庙村
	48
	
	谭家村

	17
	
	腰屯村
	49
	
	万家村

	18
	太阳街道
	舒店村
	50
	
	车家村

	19
	
	马莲村
	51
	驼山乡
	付庙村

	20
	
	张屯村
	52
	红沿河镇
	梁西村

	21
	
	榆树房村
	53
	杨家满族乡
	二龙山村


	22
	元台镇
	潘屯村
	54
	
	台前村

	23
	
	大王村
	55
	
	新农村

	24
	万家岭镇
	盖店村
	56
	
	佟山村

	25
	
	唐屯村
	57
	九龙街道
	崮田村

	26
	
	小寺庙村
	58
	
	吴店村

	27
	
	太平村
	59
	
	肖炉村

	28
	
	团结村
	60
	泡崖乡
	闫屯村

	29
	松树镇
	松树村
	61
	
	五间房村

	30
	
	朝阳村
	62
	三台乡
	红旗村

	31
	
	台子村
	63
	瓦窝镇
	王家社区

	32
	
	连屯中心村
	64
	得利寺镇
	龙潭村


2016年宜居乡村建设计划
	宜居示范乡镇（5个）

	1
	谢屯镇
	4
	岗店街道

	2
	西杨乡
	5
	仙浴湾镇

	3
	太阳街道
	
	

	宜居达标乡镇（3个）

	1
	李官镇
	3
	万家岭镇

	2
	驼山乡
	
	

	宜居示范村（23个）

	1
	杨家乡
	岚崮村
	13
	阎店乡
	和平村

	2
	老虎屯镇
	雅化村
	14
	西杨乡
	马场村

	3
	土城乡
	富大村
	15
	
	三墩台村

	4
	谢屯镇
	沙山村
	16
	驼山乡
	泡子村

	5
	
	谢屯村
	17
	赵屯乡
	河洼村

	6
	泡崖乡
	长山村
	18
	得利寺镇
	龙潭村

	7
	仙浴湾镇
	大河村
	19
	
	得利寺村

	8
	红沿河镇
	红沿河村
	20
	许屯镇
	龙门汤村

	9
	复州城镇
	莲花村
	21
	瓦窝镇
	田屯村

	10
	
	安台村
	22
	九龙街道
	杨沟村

	11
	李官镇
	东阳台村
	23
	万家岭镇
	

	12
	永宁镇
	刘沟村
	
	
	

	宜居达标村（30个）

	1
	复州城镇
	大河农场
	16
	永宁镇
	倪家村

	2
	
	古井村
	17
	
	孔家村

	3
	
	大河村
	18
	
	夏家村

	4
	泡崖乡
	张店村
	19
	
	李沟村

	5
	
	王屯村
	20
	
	杨树房村

	6
	许屯镇
	靴子沟村
	21
	三台乡
	青山村

	7
	
	小房村
	22
	老虎屯镇
	马圈村

	8
	
	大岗寨村
	23
	
	石屯村

	9
	元台镇
	八家村
	24
	松树镇
	高屯村

	10
	赵屯乡
	新立村
	25
	
	十字街村

	11
	驼山乡
	龙河村
	26
	
	东半拉山村

	13
	阎店乡
	倪洼村
	28
	西杨乡
	西柏村

	14
	
	杨店村
	29
	
	许家村

	15
	李官镇
	曲沟村
	30
	
	二道岭村


2017年宜居乡村建设计划
	宜居示范乡镇（5个）

	1
	瓦窝镇
	4
	许屯镇

	2
	九龙街道
	5
	红沿河镇

	3
	祝华街道
	
	

	宜居达标乡镇（3个）

	1
	泡崖乡
	3
	赵屯乡

	2
	阎店乡
	
	

	宜居示范村（18个）

	1
	松树镇
	刘店村
	10
	驼山乡
	曹屯村

	2
	西杨乡
	车家村
	11
	复州城
	岗后村

	3
	
	苇套村
	12
	
	双龙村

	4
	阎店乡
	大东村
	13
	元台镇
	何屯村

	5
	许屯镇
	山咀村
	14
	老虎屯镇
	后三十里堡村

	6
	仙浴湾镇
	双山村
	15
	
	大四川村

	7
	三台乡
	石磊村
	16
	谢屯镇
	七间房村

	8
	杨家乡
	双沙村
	17
	瓦窝镇
	曲店村

	9
	红沿河镇
	大嘴村
	18
	
	赵口村

	宜居达标村（24个）

	1
	复州城镇
	小逄村
	13
	谢屯镇
	莲花山

	2
	
	东瓦村
	14
	永宁镇
	谢家村

	3
	
	岳山村
	15
	
	沙包村

	4
	
	八里村
	16
	
	吕家村

	5
	元台镇
	后元村
	17
	
	姜家村

	6
	
	吴窑村
	18
	
	永宁村

	7
	许屯镇
	洪屯村
	19
	三台乡
	夹河心村

	8
	
	许屯村
	20
	
	海岛村

	9
	
	英歌岭村
	21
	西杨乡
	渤海村

	10
	李官镇
	华铜村
	22
	
	周山村

	11
	
	矿洞山村
	23
	驼山乡
	大魏村

	12
	
	七家房村
	24
	阎店乡
	王家村


附件 5

宜居示范乡镇建设标准

一、规划编制

1.2015年6月底前，以市政府为主体编制完成县域居民点布局规划、宜居乡村建设总体规划；
2.2015年6月底前，以乡镇为主体完成宜居示范镇建设规划编制。

二、垃圾治理

1.乡镇建设垃圾无害处理设施1处；
2.每百户垃圾收集池数量达到3个；

3.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5%以上；

三、污水治理

1.中心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1处；

2.中心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

四、粪便处理

集中养殖户建设养殖粪便贮存设施1个。

五、村内道路改造

1.2015年底前，500人以下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1公里，500人至2000人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2公里，超过2000人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3公里。

2.绿化道路长度比例达到90%以上；排水边沟建设比例达到90%以上。

六、无害化厕所建设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60%以上。
七、乡村绿化

中心村绿化覆盖率达到35%以上。
八、管理优化

所有行政村全部建立村规民约。建立保洁员制度和长效管理机制。
宜居达标乡镇建设标准
一、规划编制

2015年6月底前，以乡镇为主体完成宜居达标镇建设规划编制。

二、垃圾治理

1.乡镇建设垃圾处理设施1个；

2.每百户垃圾收集池数量达到2个以上；
3.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5%以上。

三、污水治理

中心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1个。

四、粪便处理

集中养殖户建设养殖粪便贮存设施1个。

五、村内道路改造

1.2016年底前，500人以下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1公里，500人至2000人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2公里，超过2000人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3公里。

2.绿化道路长度比例达到90%以上；排水边沟建设比例达到90%以上。

六、无害化厕所建设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50%以上。
宜居示范村建设标准
一、规划编制

2015年6月底前，以乡镇为主体编制完成宜居示范村建设规划。

二、垃圾治理

1.每百户垃圾收集池数量达到3个以上；

2.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5%以上。
三、污水治理

1.建设污水处理设施1处；

2.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

四、粪便处理

集中养殖户建设养殖粪便贮存设施1个。

五、村内道路改造

1.2015年底前，500人以下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1公里，500人至2000人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2公里，超过2000人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3公里。

2.绿化道路长度比例达到90%以上；排水边沟建设比例达到90%以上。

六、无害化厕所建设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60%以上。
七、乡村绿化

中心村绿化覆盖率达到35%以上。
八、生态优化

养殖场和集中式养殖区粪便综合利用率达到70%以上。
九、管理优化

全部建立村规民约。建立保洁员制度和长效管理机制。
宜居达标村建设标准
一、规划编制

2015年6月底前，以乡镇为主体完成宜居达标村建设规划编制。

二、垃圾处理

每百户垃圾收集池达到3个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5%以上。

三、污水处理

中心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1处；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

四、村内道路改造

1.2016年底前，500人以下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1公里，500人至2000人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2公里，超过2000人的行政村至少完成硬化道路3公里。

2.绿化道路长度比例达到90%以上；排水边沟建设比例达到90%以上。
五、养殖粪便处理

集中养殖户建设养殖粪便贮存设施1个。
六、村镇绿化

村屯绿化覆盖率达到35%以上。

七、管理优化

2017年底前全部建立村规民约。
附件 6

瓦房店市宜居乡村建设考核验收奖惩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宜居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14〕12号)和《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宜居乡村建设推进全域城市化的实施意见》（大政发〔2014〕46号），扎实推进我市宜居乡村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验收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农民满意；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坚持公开公平、科学规范。

二、考核验收对象
纳入市年度宜居乡村建设规划建设范围内的示范乡镇、村及达标乡镇、村。

三、考核验收程序

1.市宜居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结合自身职责，负责日常考核验收工作，并于年度统一考核验收前将日常考核验收情况和评分建议提供给市宜居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宜居办）。

2.年度统一考核验收首先由各乡镇对照本考核验收办法，对列入年度考核验收的示范村、达标村进行自评，并将自评结果和相关材料提供给市宜居乡村办；由市宜居办会同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组织统一考核验收，参照日常考核验收情况，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查看、走访群众等方式，进行实地评分，并由市宜居办根据考核验收结果提出终评建议，提请市宜居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四、考核评价指标
宜居乡村建设考核评价指标共设7个方面20项，实行百分制考核，并设立了特别加减分项（详见附件）。

五、考核验收奖惩

    将宜居乡村建设考核纳入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和干部综合考核、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价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政绩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1.对宜居乡村建设动态管理，末位淘汰。按考评结果排队，对先进乡村通报表彰并通过以奖代补方式适当提高补助标准；排名落在末位区的乡村取消其示范乡村资格。对未能按照要求建立保洁队伍、建立管理机制及明确责任人的乡镇、村取消示范资格，不再享受财政资金补助政策。

    2.评选宜居乡村建设先进乡镇、村，奖优罚劣。按考评结果排队，对先进乡镇、村通报表彰并通过以奖代补方式适当奖励；对未建立保洁队伍体系、未建立乡镇、村责任人和管理机制的乡镇，暂停保洁经费财政补贴。

    3.凡是不达标行政村超过1/4比例的乡镇，视为不达标。第一年未达标的，列入全市宜居乡村建设重点管理乡镇；连续两年未达标的，予以通报并追究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任。

    六、考核验收监督

    经市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查实，或被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经核实的，发现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宜居乡村建设资金，情况严重的；在考核验收工作中弄虚作假，情况严重的；在宜居乡村建设中严重违背群众意愿、造成恶劣影响或有其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确定为不达标，并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瓦房店市宜居乡村建设工作考评内容
	序号
	考评
项目
	考评内容
	考评标准
	分数

	1
	四项
治理
	垃圾治理
	1.建立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运行体系即无害处理设施1个/乡镇，垃圾日产日清不积存，得2分。

2.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0%，得3分。

3.保洁人员户均数量达3人/百户、垃圾收集池户均数量3人/百户，得2分。
	7

	2
	
	污水治理
	1.适宜的乡镇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即污水处理设施数量达1个/中心村，配套收集管网、并有效运行，中心村生活污水处理率≧80%，得4分。

2.村庄建设氧化塘，配套分户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得2分。

3.开展河道综合治理，改善农村河道水环境，得1分。
	7

	3
	
	畜禽粪便治理
	1.分散家庭养殖户具有畜禽粪便贮存设施，畜禽粪便还田利用，得2分。

2.村内庭院外无畜禽粪便、粪尿堆放，得1分。

3.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建设畜禽粪便污水综合治理与利用设施1个/集中养殖户，养殖场和集中式养殖区粪便综合利用率≧70%，得4分
	7

	4
	
	秸秆治理
	1.秸秆还田、青（黄）贮壕建设，得3分。

2.秸秆能源化利用，得2分。

3.村内柴草堆垛进院，规整垛放，不占道路，得2分。
	7

	5
	四项
改造
	农房改造
	1.开展农村危房改造，消灭D级危房，得2分。

2.开展农房抗震和节能改造，得2分。

3.信息公开，农户满意度≧90%，得2分
	6

	6
	
	村级道路改造
	1.农村公路网完善，排水、安保等附属设施基本完备，得2分。

2.村庄主要街路硬化，有条件的修建边沟，得2分。

3.绿化道路长度比例、排水边沟建设比例≧90%，得3分。
	6

	7
	
	饮水改造
	1.饮用水质达标，安全饮用自来水普及率达100%，做到供水到户，得4分。

2.已建饮水工程有效运行并保证消防要求，得2分。
	6

	8
	
	厕所改造
	1.推行厕所水冲化，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50%，得4分。

2.村内没有露天粪坑和简易茅厕，厕所进户，得2分。
	6

	9
	六个

提升
	村庄亮化
	1.村庄主要道路、街口和广场有完善的室外照明系统，供电线路埋地敷设，得4分。
	4

	10
	
	乡村绿化
	1.村屯居民点的林木覆盖率达20% 以上，得1分。

2.建有1个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休闲绿地，得1分。

3.村屯绿化覆盖率≧35%、村屯道路绿化率≧90%，得2分。
	4

	11
	
	乡村美化
	1.景观街路和景观节点建设，得2分。

2.建筑立面改造，得1分。

3.农房、院落等风貌整治，农房平改坡，得1分。
	4

	12
	
	生态优化
	1.村域内主要河流、湖泊、水库等地表水体水质达到与当地环境功能区相对应的要求，得2分。

2.自然景观、田园景观的建设，得2分。
	4

	13
	
	服务优化
	1.建有建筑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农村社区办公用房，得1分。

2.建有建筑面积大于60 平方米的村卫生室，得1分。

3.银行网点、综合超市、餐饮住宿等社会服务设施建设比较完善，得2分。
	4

	14
	
	管理优化
	1.基层组织建设好，相关管理制度完善，得2分。

2.村民自治管理，有“村规民约”，得2分。
	4

	15
	一个
打造
	特色打造
	1.挖掘历史文化传统，打造特色旅游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得2分。

2.结合乡村旅游发展基础和条件，建立集生态建设、观光农业、民俗旅游等为一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2分。
	4

	16
	长效机制
	乡镇管理体制机制建设
	1.成立宜居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得2分。

2.乡镇明确责任部门，建立联络员制度，得2分。

3.村庄明确专人负责，得1分。
	5

	17
	
	长效体制机制建设
	1.乡镇设立保洁队伍，得2分。
2.保洁员工资及运行维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得2分。

3.落实每400人配备1名保洁员，得2分。

4.保洁人员制度化考核，得2分。
5.整合环保员、护林员力量参与宜居乡村建设，得2分。
	10

	18
	基础
工作
	指导规划与建设标准
	1.编制宜居乡村建设规划和指导性标准，得1分。

2.建立整治和改造项目库，得1分。
	2

	19
	
	工作考核评价
	1.制定工作考评办法，得1分。

2.日常统计和调度督查，得2分。
	3

	20
	百千万工程
	宜居示范乡

宜居示范村

宜居达标村
	宜居示范乡除上述考评内容外，“六个一”建设情况，±2分。

宜居示范村除上述考评内容外，“六化”建设情况，±2分。

宜居达标村除上述考评内容外，“六有”建设情况，±1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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